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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武汉市巴厘龙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审行政判决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京行终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巴厘龙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

法定代表人：周芬，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莉，湖北竟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因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7913号行政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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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武汉市巴厘龙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巴厘龙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

一、诉争商标

1．申请人：巴厘龙虾公司。

2．申请号：29449745。

3．申请日期：2018年3月6日。

4．标志：

5．指定使用服务（第43类）：餐厅；茶馆；会议室出租；养老院；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

皿；咖啡馆；饭店；快餐馆；流动饮食供应。

二、引证商标

1．注册人：宋铭昊。

2．注册号：17415484。

3．申请日期：2015年7月13日。

4．专用期限至2026年11月27日。

5．标志：

6．核定使用服务（第43类）：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动物寄养；饮水机出租。

三、被诉决定：[2019]第79445号《关于第29449745号“巴厘龙虾BALICRAYFISHDELICIOUS”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19年4月19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以诉争商标的注册构成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

十条所指情形为由，决定：诉争商标在复审服务上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

巴厘龙虾公司不服被诉决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其他事实

原审诉讼中，巴厘龙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复印件/光盘形式）：

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冒牌巴厘龙虾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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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家冒牌“巴厘龙虾”被“摘牌”；

3．武汉法院去年审结知识产权案件5879件-湖北法治网；

4．武汉晚报-侵权报道；

5．长江日报-侵权报道；

6．湖北日报-2018知产白皮书；

7．湖北经视-巴厘龙虾侵权维权成功；

8．央视财经频道《消费新主张》报道截图；

9．《城市24小时》第二集武汉节目截图；

10．《城市24小时》第二集武汉视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一、“巴厘”不会被中国公众理解为外国地名，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

二款规定的情形，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二、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出租椅子、桌

子、桌布和玻璃器皿”服务上与引证商标一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诉争商标在上述服务上的注册申请违反了

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综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诉决定；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被诉决定。主要理由是：“巴厘”为印度尼西亚

的巴厘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属于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诉争商标使用在指定服务上，易使公众将其与地名相联系，诉争商标

整体亦未形成区别于地名的其他含义。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违反了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巴厘龙虾公司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和引证商标一的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

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巴厘龙虾公司补充提交了与诉争商标类似的相关商标的档案、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判决书等证据，用于证明诉

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未违反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上述事实，有巴厘龙虾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等在案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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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

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商标标志由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

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和其他要素组成，如果整体上具有区别于地名的含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所指情

形。

本案中，诉争商标由文字“巴厘龙虾BALICRAYFISHDELICIOUS”构成。虽然巴厘岛为国外著名的旅游胜地，但诉争商标中的

“巴厘”与“巴厘岛”尚有区别，根据我国公众的通常认知和理解，一般不会直接将“巴厘”与“巴厘岛”相联系，同时考虑到

诉争商标的其他构成要素，使其整体上与地名含义的区别更为明显。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未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

款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

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　钧

审 判 员　　孙柱永

审 判 员　　曹丽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何　娟

书 记 员　　郭媛媛

[关联文书]

本篇  行政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0）京行终122号  2020-05-06  维持

 行政一审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行初7913号  2019-10-21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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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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